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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元朝监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邓嵩阳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本文旨在探究元朝监察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启示。通过对元朝政治背景的梳理，揭示了

监察制度设立的历史必然性。本文详细描述了元朝监察机构的结构、职能以及监察官员的选拔与管理机制，并通过案例分析，

展示了元朝监察制度在维护法制和促进政府效率方面的实际作用。同时，本文也指出了元朝监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结合当代中国监察体系的现状，本文探讨了元朝监察制度对现代监察体制改革和完善的启示，提出了强化监察独立性、优

化监察职能分配、严格监察官员选拔与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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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朝监察制度的职能

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严

密的监察体系，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相互独立监察机

构体系，对中央御史台、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各自的职能

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区分，在制度上保障监察机构既高效又

独立的运行。

1.1 御史台的职能

1.1.1 监察百官

御史台监察百官主要针对朝廷礼仪是否得当、政令的

执行情况和官员是否廉洁三个方面。首先，在朝仪方面。御

史台殿中司负责监督官员失仪以及官员请休假等相关事项，

对于违反规定的，进行弹劾举报处罚。其次、在政令的执行

情况。《元典章》规定，中央政府所发布的政令，承办部门

延缓落实，导致政令落实有所松懈的，对此进行纠察。最后，

在监督官员是否廉洁方面。御史台对官员侵吞国家社会财

物、贪污财物等贪赃枉法事情进行纠察。

1.1.2 监督司法

元朝御史台监督司法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对各级官府的

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察，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参与重大案件

的复审和检察权等。御史台负责对各路、府设推官专掌推鞫

刑狱的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刑事犯罪得到公正处理。这一职

能包括对地方基层官吏司法审判的监督，以确保他们在处理

刑事案件时能够依法行事。通过这种监督，御史台有效地维

护了法律的统一尊严，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益。在元朝，凡

是犯判流罪以上的案件，都须经过御史台的复审，才可以结

案。这一制度旨在通过上级机构的复核，尽可能减少错判的

比例，提高司法审判的准确性。

1.2 行御史台的职能

1.2.1 监察行省官员

行御史台主要负责监察行省官员。具体包括上奏纠劾，

将行省官员的非法行为上报给皇帝，其次，在经过皇帝的批

准之后，也可以对调查和审讯不法官员。行御史台还有权定

期审查行省的公文案卷，行御史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现行

省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并可及时纠正行省官员的不法行为。

1.2.2 领导、监督肃政廉访司

元朝行御史台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监察机构，对下属

肃政廉访司进行领导和监督。行御史台有权审查肃政廉访司

的工作情况，并有权对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法行为进

行问责和纠正。行御史台也会定期派遣官员对肃政廉访司的

工作进行巡视，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有效性。行御史台还会制

定相关监察法规，为肃政廉访司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行

御史台输送了大量监察人才至肃政廉访司，保证了监察队伍

的专业性。

1.2.3 掌管司法

行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的同时，还掌管一定的司法权

限，主要是处理错案冤案和上诉案件。《行台体察等例》中

就规定，被非法拘禁以及不应当刑讯逼供的人，进行纠察。

对于诉讼不明及案件裁判不公，私自将罪犯释放，对没有犯

罪的人适用刑罚，或者官员受贿导致判决有出入等枉法人

员，进行纠察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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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肃政廉访司的职能

1.3.1 纠察百官

元朝在设立提刑按察司之初时就赋予其“察到职官污

滥罪犯”的职能。提刑按察改制成肃政廉访司后继承了该职

能。肃政廉访司有权监察地方官员的违法渎职的行为这一职

能旨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官场的纪律，通过这一职能，可以

有效的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利。肃政廉访司不仅对个

别官员的不法行为进行纠察，并且致力于维护整个政治社会

体系的稳定，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提供了支持和基础。

1.3.2 监管刑狱

肃政廉访司负有监管刑狱的职责。首先，肃政廉访司

有权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审。在《察司体察等例》中规定，

肃政廉访司对于重大案件，应当当面对该重大案件进行审

查，在没有疑问的情况下，该案件即可结案。如果复审的过

程中发现该案件有异议或者存在疑问的，需更换审判人员和

审判机构，重新询问案情，尽可能减少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

如果有冤假错案，则需要改判。其次，肃政廉访司会定期进

行录囚活动，检查是否存在冤假错案。

2 元朝监察制度的特点与成效

2.1 元朝监察制度的特点

2.1.1 监察机构独立性

元朝监察机构的独立性体现为两个方面：对内，御史

台、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三机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在职权方面，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与中央御史台三者都掌

有纠察百官的职能。元朝的监察机构与行政和军事机构相互

独立，发挥纠察吏治的职责。在职权划分上，御史台与中书

省、枢密院相互分离，三者直属于中央。

2.1.2 监察法律法典化

元朝不仅在体制上将监察机构体系化，而且在立法方

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朝监察立法以《风宪宏纲》为总

领、条例为补充。在专门性上，元朝制定了包括《宪台格例》

在内的专门性监察法规，这些法规从实体到程序、从中央到

地方覆盖了监察事项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监察法

律体系。在立法技术的开创性上，元朝的监察法制在立法技

术上采取了开创之举，其中《宪台格例》作为监察法总则，

而《行台条画》则属于分则，这种区分在立法结构上体现了

高度的创新和先进性。根据《元典章》的记载，元朝制定的

监察法规非常丰富，涉及中央监察法规、地方监察法规以及

监察程序法规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法规内容的丰富性和缜密

度。表现出元朝监察立法技术的进步，并呈法典化的趋势。

2.1.3 监察方式多样化

元朝的监察制度继承了前代的基础，形成了较为严密的

监察体系。它不仅设立了中央监察机构，还在地方建立了独

立的监察系统，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对各级官吏实行有效

监督。就其多样化而言，元朝监察制元朝统治者赋予了监察

官员弹劾、按问、巡查、刷卷、奉旨宣抚等检查方式。进一

步分析，元朝监察制度的多样化特征也体现了其时代特色。

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带来了不同于汉族的政治制度和管理

方式。在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民族融

合特色的监察体系。这种体系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官僚系统的规范运作和社会的稳定。

2.2 元朝监察制度的成效分析

元代监察体系在不同统治阶段呈现出效能差异，其制

度运行效果与历史分期存在显著关联。该体制在建国初期发

挥了积极的政治监督作用，而随着政权稳固后逐渐显现出监

管乏力现象。这种效能变迁的深层动因可从三个维度解析：

一，最高统治集团对监察系统的关注程度直接决定了制度资

源的投入规模；二，监察机构内部的组织架构设计、权力制

衡机制及具体执行流程的科学性，深刻影响着监督效能的实

际转化；三，监察官员群体的选拔标准、考核机制与职业操

守建设，构成了制度运行的人才保障基础。系统梳理这种历

史轨迹的演变规律，既可揭示传统监察体制的内在局限性，

亦能为当代监察体系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特别是在权

力制约机制设计、监督机构独立性维护及专业化监察队伍建

设等关键领域，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价值。

2.2.1 元朝前期监察制度效果良好的主要原因

（1）统治者对监察的重视

元朝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的重视，是基于维护政治秩序、

提升行政效率以及防止官员腐败的实际需求。元朝之前的中

国历代王朝，如唐、宋，均有设立监察机构来监督官员的行

为，以确保政府运作的效率和公正。元朝继承了这一制度。

世祖忽必烈将御史台视为维护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比

喻为“医两手”，显示了其对监察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在提

升行政效率方面，元朝统治者认识到，监察制度的实施，如

刷卷等监察方式，通过对政府文书的严格检查，纠正错误，

可以确保政府决策的正确执行，有效的提高了行政效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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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员通过巡查等方式，也直接了解地方情况，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减少了行政流程中的延误和腐败。

（2）监察官员对自身修养的重视

元朝监察官员对自身修养的重视是其制度高效运行的

关键因素之一。元朝监察官员重视道德修养。张养浩在《风

宪忠告》中将修养类规则置于首位，强调了保持初心和坚守

底线的重要性，体现了监察官员对于道德自律的重视。倡导

清廉奉公，元朝的监察官员提倡清正廉明，反对贪污腐败，

这一风气对于整个官僚系统有着积极影响。坚守节操操守，

在《风宪忠告》的节操类规则中，强调了监察官员面对困难

和挑战时的坚韧不拔和勇气。监察官员在面对各种压力和诱

惑时，能够坚守原则，不退缩，不妥协，展现了极高的职业

操守。这些修养不仅对监察官员个人的成长和职业发展有重

要意义，也为元朝监察制度的顺利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提

供了坚实的个人品质保障。元朝监察官员对自身修养的重

视，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职业道德的坚守，也展示了他们在维

护法制、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

2.2.2 元朝中后期监察制度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1）蒙古旧制与汉族官僚体系的冲突

元朝从建立之初，就采用“祖述变通”的国策，保留了

大量的蒙古旧制，元朝的政治体制深受其影响。相较于汉族

的官僚体系，蒙古的传统更加注重个人忠诚与宗法关系。这

种以“家臣”观念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在元朝初期有助于快

速构建有效的统治网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依赖个人

忠诚的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监察机

制，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往往基于家族背景和对上级的忠诚，

而非实际能力或政绩，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严重。

汉族官僚体系的融入，虽然为元朝带来了更为成熟的行政管

理经验，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

制度上的摩擦与不合。汉族官僚体系强调的是科举取士、官

员任期制和严格的考核制度，而蒙古传统则更看重血缘、族

群和忠诚。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得汉族官僚体系在融入过

程中遭遇重重阻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2）权力结构的失衡

在元朝，蒙古贵族和皇族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监察

机构往往受到这些权力集团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形下，

监察官员很难对真正的权贵进行有效监督，更多的是成为了

权力斗争的工具。这不仅削弱了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也使得

监察工作难以公正、有效地开展。首先，御史台与中书省、

枢密院并称为中枢三大官府，这种平行的关系原本意在使监

察机构能够独立运作，避免被行政权力干预。然而，在实际

执行中，御史台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监

察制度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监察官员往往缺乏足够的权威

和力量，使得御史台难以对中书省等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监

督和制约。

3 元朝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现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元朝的监

察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有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监察制

度。独立性的核心地位。监察机构的独立性是其能够充分发

挥作用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给予充分保障。权

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现代法治社会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

衡，监察机构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全面监察的有效

覆盖。现代治理的复杂性要求监察体系能够覆盖政府的各个

部门和层级，包括对国有企业、公共资源管理等领域的监督。

专业化与职业伦理的建设。提升监察官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

水准，是提高监察质量、实现法治目标的关键。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治理经验交流变得尤为重要。元朝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为

我们提供了反思和借鉴的案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不断吸取历史与现实中的有效治理策略，将对

构建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监察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借鉴元朝监察制度的经验，我们不仅可以在制度上进行创新，

还可以在法治文化的培养、监察官员的素养提升等方面做出

努力，以期达到监督公权、维护正义的目标。历史的长河中，

元朝或许只是一段短暂的篇章，但其监察制度的智慧和启示

却跨越时空，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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